新竹市私立磐石中學附設國中部學生手機管理辦法

壹、依據本校『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』。

貳、目的：為了有效管理學生浮濫使用手機，維護教學環境良好品質，並避免干
擾學習及衍生不必要之困擾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參、一般規定：

1.學生攜帶手機到校必須經過家長同意。

2.攜帶手機到校後一律關機，直至放學後始可開機。

3.放學前如有需要使用手機，必須向導師報備後方可使用。
4.攜帶手機應妥善保管，避免發生盜竊之情事。

肆、懲處規定：
1.手機於到校後一律關機，如未關機者，經查獲第一次記警告乙次
處分，並由校方暫行保管通知家長領回；第二次記小過乙次
處分，並取消攜帶手機到校之資格。
2.上課期間手機鈴響影響上課者，第一次記小過乙次處分，並由校
方暫行保管通知家長領回；第二次記小過兩次處分，並取消

攜帶手機到校之資格。
3.放學前私自使用手機者，處分同前項之規定。
4.未經家長同意或經校方取消攜帶手機資格者，攜帶手機到校，一律

記小過乙次處分，並由校方暫行保管通知家長領回。
5.被取消手機資格之同學以學期為單位，新學期得重新申請。

伍、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學生攜帶手機到校家長同意書

□ 本人同意學生攜帶手機到校，並遵守學校一切規定。
□ 不同意攜帶手機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班級：　　　　　座號：

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

國中部辦公室  啟    
